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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

任公司发行的泰康资产-财通-远景新能源持有型不动产资

产支持专项计划（碳中和）暨 2025 年度第二次累计重大关

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

公告编号：2025 年度第 16 号

根据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现将泰康

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康资产”或“公司”）与泰康

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康人寿”）2025 年第二次累计

重大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公告如下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交易概述

泰康人寿投资公司发行的泰康资产-财通-远景新能源持有型不

动产资产支持专项计划（碳中和），泰康资产于专项计划成立后向泰

康人寿收取固定管理费 240.5 万元及期间管理费，期间管理费率为

1%/年，预估产品持有期限不超过 20年，泰康人寿投资金额为 1.852

亿元，由此预估管理费不超过 3,944.5 万元。

2025 年度除已经重大或累计重大关联交易审议通过的交易外，

泰康资产与泰康人寿之间已审批一般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与上述交易

预估产生的关联交易金额合计将达到公司重大关联交易标准。2025

年 5 月 29 日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本次重



2

大关联交易。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泰康资产-财通-远景新能源持有型不动产资产支持专项计划（碳

中和）基本情况如下：

1、原始权益人：远景创业投资(海南)有限公司。

2、底层基础资产：原始权益人持有的并根据《股权转让协议》

向计划管理人(代表专项计划)转让的魏县恒朋新能源有限公司的

100%股权。

3、发行规模：本专项计划申请单期发行,总规模约 2.85 亿元,

采用协议发行的方式按面值发行。

4、专项计划期限：50年，预期到期日为专项计划设立日起至 2074

年11月21日止(如该日为非工作日的,则为该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)。

项目能够取得运营收入依赖于项目公司持续持有合法有效的电力业

务许可证，项目电力业务许可证不超过 20年（有效期为自 2025 年 2

月 25 日至 2045 年 2 月 24 日）。

5、发行场所：上海证券交易所。

二、交易对手情况

泰康人寿与泰康资产的控股股东均为泰康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，泰康人寿为泰康资产受同一方控制的关联方。截至目前，泰康人

寿的基本情况如下：

企业名称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4MA009UEL9Q

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(法人独资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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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所
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科学园路 21-1 号(泰康中关村创新中

心)1 层

法定代表人 程康平

注册资本及其变化 300000 万元人民币，本笔交易不影响注册资本

成立日期 2016-11-28

营业期限 2016-11-28 至 无固定期限

经营范围

开展各类人民币、外币的人身保险业务，其中包括各类人寿保

险、健康保险（不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）、意外伤害保险等

保险业务；上述业务的再保险及共保业务；开展为境内外的保

险机构代理保险、检验、理赔等业务；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

员会批准的范围内，代理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保

险业务；开展保险咨询业务；依照有关法规从事资金运用业务；

证劵投资基金销售业务；开展经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

的其他业务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

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

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

的经营活动。）

三、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

泰康资产-财通-远景新能源持有型不动产资产支持专项计划（碳

中和）的管理费率等要素依据《标准条款》、《认购协议》等文件确定，

综合考虑市场情况、优质资产稀缺性、底层资产为股权项目的创新交

易结构、规模较小但需要深度参与标的公司治理、治理成本较高、产

品受到众多市场化第三方投资人的认可等情况确定相关费率，定价合

理、公允，不存在利益输送、利益转移以及侵犯公司利益的行为。

四、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

公司收取的固定管理费为 240.5 万元，期间管理费率为 1%/年，

预估产品持有期限不超过 20 年，泰康人寿投资金额为 1.852 亿元，

由此预估管理费不超过 3,944.5 万元。

本次交易为服务类关联交易，不适用资金运用监管比例要求。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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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 年 5月 26 日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二

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关联交易，关联委员回避表决。委员

会认为该重大关联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；定

价公允、交易合规，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程序；为公司正常业务经

营需要；未发现损害公司、股东、金融消费者利益的情形。

2025 年 5 月 29 日，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

了本次重大关联交易，关联董事回避表决。

六、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

泰康资产全体独立董事对本次累计重大关联交易的公允性、合规

性以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进行了审查，发表了书面意见。

七、金监总局要求披露的其他事项

无

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

2025 年 6月 17日


